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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推動境外郵輪來臺獎助要點 

1. 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22日觀國字第 10100045151號令訂定發布「交通部觀光局推動

國外郵輪來臺獎助要點」自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15日生效 

2. 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11日觀國字第 10309044361號令修正發布名稱為「交通部觀光

局推動境外郵輪來臺獎助要點」 

3. 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18日觀國字第 10609003631號令修正發布第 4點、第 5點規定

及第 7點附件 2 
4. 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23日觀國字第 10710033531號令修正發布第 5點、第 7點規定 
5. 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27日觀國字第 10910014841號令修正發布第 4點、第 7點、第

8點規定 

一、 目的：交通部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積極爭取全球各

地區國外郵輪搭載外籍及大陸地區(含香港及澳門)旅客
來臺停靠，特訂定本要點。 

二、 獎助對象：指經外國主管機關立案認定可經營載運旅客

之國外及大陸地區(含香港及澳門)郵輪公司。 

三、 本要點所稱郵輪及郵輪旅客定義如下： 

(一) 郵輪：係指其航程及沿途目的地與船上設施皆為提

供遊樂之由國外及大陸地區(含香港及澳門)郵輪搭
載旅客從境外港口來臺停靠旅遊。 

(二) 郵輪旅客：指搭乘該郵輪之外籍及大陸地區(含香

港及澳門)旅客，不包含船員、工作人員及中華民
國籍旅客。 

四、 獎助條件及基準： 

(一) 國外郵輪來臺停靠一個港口以上者，以一航次論；

同一郵輪公司申請獎助一年(以當年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為一年計)共計以十五航次為限。 

(二) 停靠臺灣超過十二小時，每航次最高獎助一萬五千
美金；停靠十二小時以下，每航次最高七千五百美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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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獎助航次不包含企業或旅行社或以其他形式包船
來臺之航次，且不得與本局所提供之其他獎助或促

銷方案重複申請。 

(四) 獎助款項限用於境外行銷規劃及產品發展支出。 

(五) 申請本獎助之郵輪航次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停靠臺灣港口航程。但因非

可歸責於郵輪公司之事由，致申請航次無法完成停
靠臺灣港口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四款所稱之行銷規劃及產品發展係指廣告、參加

旅展、商展行銷、促銷活動、媒體或業者熟悉之旅、主
題郵輪行程或其他經本局同意之用途。 

五、 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 郵輪公司入出臺灣港口相關申請作業應遵守我國
商港法、航業法、船舶法及相關子法規定辦理。 

(二) 申請獎助可由郵輪公司(含其分公司)或其船務代理

公司提出，並應於郵輪該航次首度停靠臺灣港口至
少二個月前提出申請表(如附件一)及完整相關文

件，送本局駐外辦事處(以郵輪公司所在地或郵輪

停靠港所在地之辦事處或其鄰近辦事處)轉本局審
核。申請截止日期為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月三十

一日。 

(三) 本局駐外辦事處應就申請案之內容 (含郵輪之船
籍、航程、預定停靠時間、預定郵輪旅客數、獎助

款項之用途等資料)初步審查。符合規定者，陳報

本局核定。 

六、 經費來源：本要點獎助所需經費由本局觀光發展基金編

列預算支應，並採先申請先保留方式，當年預算額度用

罄後即不受理申請。 

七、 經費結報請撥程序： 

(一) 受獎助者應於計畫執行完成後三個月內(停靠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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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航程完成後起算)提出申請(如附件二)。但因非
可歸責於郵輪公司之事由，致該航次無法完成停靠

臺灣港口者，依原申請停靠臺灣港口航程日期計

算，另提供無法完成靠泊原因(如天災、天氣惡劣、
法定傳染病等)之佐證資料。 

(二) 申請文件應檢附郵輪公司領據正本、郵輪公司或船

務代理業者提供確認之成果資料(包括抵離港口時
間、郵輪旅客分析資料、郵輪航線資料、依第四點

第四款申請之獎助項目樣本及其支出憑證或其他

可證明支出項目及金額文件)，報請本局駐外辦事
處彙整審查後再送本局複審無誤後核撥。但因非可

歸責於郵輪公司之事由，致該航次無法提供抵離港

口時間、郵輪旅客分析資料及郵輪航線資料者，不
在此限。 

(三) 核撥獎助金額以實際停靠時間計算，且不逾依第四

點第四款申請之獎助項目實際支出金額，直接匯撥
於郵輪公司所提供之美金帳戶。但因非可歸責於郵

輪公司之事由，致該航次無法完成停靠臺灣港口

者，依第四點第二款每航次最高獎助金七千五百美
金核算。 

八、 受獎助者未依第五點或第七點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並

提供完整資料者，均不予受理。但因非可歸責於郵輪公
司之事由，致該航次無法完成停靠臺灣港口者，不在此

限。 

九、 督導及考核：本局駐外辦事處應就郵輪獎助申請案負督
導責任，除就獎助對象發生下列情事進行考核外，並得

對該獎助對象停止獎助一年： 

(一) 虛報、浮報停靠港口時間，應繳回該部分獎助經費。 

(二) 實際停靠港口時間低於原申請停靠港口時間百分

之七十以下，由應核撥獎助金額扣減百分之五以激

勵達成目標。 


